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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業承辦商協會二十七週年會慶聯歡晚會 

2021 年 4 月 23 日 

 

機電工程署署長 彭耀雄先生 演講辭 

 

潘會長、各位業界朋友: 

大家好!非常高興與各位電業界的朋友一同慶祝電業承辦商協

會二十七週年會慶。我謹代表機電工程署向電業承辦商協會

致以衷心的祝賀。回顧過去一年，受著新冠疫情影響，改變

了我們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模式，亦對整個電業界帶來很大的

衝擊。在疫情期間，一眾電業承辦商無畏疫情、秉持專業、

緊守崗位，繼續提供各類電力工程服務，默默支撐着香港的

運作和發展，值得敬佩。 

 

為支援受疫情影響的機電業從業員，機電署積極聽取業界意

見，以及參與制訂有關防疫抗疫基金的工作。透過「第二輪

防疫抗疫基金」，政府向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及註冊電業承辦

商提供資助或補助金。此外，機電署透過《2020 年電力（註

冊）（修訂）規例》，寬免於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

年 9 月 30 日期內接獲有關電業承辦商及電業工程人員的

註冊或註冊續期的申請之部份費用，而已註冊的人士亦可獲

寬減費用，政府期望能與業界共渡時艱。 

 

機 電署於  1992 年 首次出 版《 電 力（線 路）規 例工作 守

則》，而電業承辦商協會亦於 1994 年成立，雙方一直發揮

著互相支持和協作的精神，在推動業界發展之餘，亦共同守

護著業界的專業水平。在此，我特別感謝電業承辦商協會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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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作為業界組織成員，在檢討新版工作守則的工作小組中，

積極參與諮詢工作及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和支持。過去二十

多年，守則的每次修訂，都是為了確保各項安全及技術要求

與時並進。新版工作守則已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出版，

其中有關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和電動車輛充電設施的規定已

更新，此外亦加入有關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的固定電力裝置

的新規定，為業界朋友在應用新技術時提供安全指引。期盼

新守則能輔助電業界應用新技術及面對新機遇，讓各位朋友

都可以在自己的專業範疇大顯身手。另外，新守則亦涵蓋假

天花內工作的預防措施，註冊電業承辦商或固定電力裝置的

擁有人應按照相關風險評估制定備有安全工序及安全措施的

合適施工方案，並提供所需的安全資料、指導、訓練及監督

予進行工作的人員，以確保工友在安全的環境下進行電力工

作。 

此外，機電署於 2020 年就「持續進修計劃」展開檢討及諮

詢，並於今年一月推展單元三的多元化學習，鼓勵註冊電業

工程人員以自願型式參與及記錄。「持續進修計劃」單元三

的培訓並不限於學習法例、安全規定及電力技術知識，更鼓

勵採取平衡及多元化的方式參與持續進修訓練，從而培養註

冊電業工程人員的自學能力及擴闊其對職安健、創新科技及

其他機電技術等多方面的知識，讓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達到持

續及多元發展的目標，培育更多優秀人才讓電業界能持續發

展。同時，機電署已於 2020 年初推出網上持續進修訓練平

台，使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可以更靈活地於網上完成相關訓練

並符合註冊續期的要求。機電署會定期檢討網上持續進修訓

練平台的內容，以緊貼業界和新科技的發展。 

 

展望未來，我期盼大家繼續一起同行，在充滿挑戰和機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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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景下，持續提升電業界的技術及安全水平，延續香江傳

奇。在此我祝願大家事事順利，身體健康，多謝各位！ 




